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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决同业竞争方案的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科技”或“公司”）

原控股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股票质押向渤海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渤海信托·华映光电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渤

海信托计划”）借款逾期未履行偿还义务，经法院裁定，其质押的 28,260

万股华映科技股票交付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信托”）

抵偿债务，作为信托受益人的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通过渤海信托计划拥有上述华映科技

28,260 万股股份受益权并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087、2020-118 号公告）。 

2021 年 6 月 10 日，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了

其通过关联方兴证资管鑫众 5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的公司 0.19%

的股份。 

2021 年 9 月 22 日，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与渤海信托签订了《股份转

让协议》，拟将前述 28,260 万股华映科技股票过户至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

名下。 

截至目前，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权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9,867,047 13.73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 33,366,487 1.21 

渤海信托计划 282,600,000 10.22 

合计 695,833,534 25.16 

2021 年 9 月 2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李震先生予以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解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决同业竞争方案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福建

省电子信息集团及其关联方应回避表决。 

一、公司目前存在的同业竞争情况及拟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 

2020 年 11 月，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成为华映科技控股股东后，母公

司华映科技以及控股子公司福建华冠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冠光

电”）从事液晶模组加工业务，控股子公司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立视”）从事盖板玻璃业务，前述业务与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

控制的上市公司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泰”）存在同

业竞争。 

鉴于公司与合力泰在液晶模组、盖板玻璃领域存在同业竞争，公司拟

定的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如下： 

（一）液晶模组业务 

鉴于 2019 年以来公司确立了“大面板、小模组”的发展战略，将发

展重心放在面板业务上，聚焦中小尺寸显示面板产品。未来，公司液晶模

组业务将围绕公司自产面板开展，根据母公司华映科技和子公司华冠光电

的实际业务情况，将模组业务完全转向自产面板的配套模组加工模式，不

再为非自产面板提供模组加工服务。 

（1）母公司华映科技 

公司承诺母公司华映科技的液晶模组生产线将仅作为控股子公司福

建华佳彩有限公司所生产显示面板的后道工序，维持公司为客户提供原厂

模组交付的生产能力，保证公司显示面板业务的竞争力，不再为非自产面

板提供模组加工服务。 

（2）华冠光电 

鉴于华冠光电的业务主要是为其他显示面板厂商提供模组加工服务，

公司将在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后，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在合适

的价格与条件下，出售所持有的华冠光电的全部股权。 

（二）盖板玻璃业务 

鉴于子公司科立视现有盖板玻璃业务客户拓展情况不及预期，产能利



用率较低，导致亏损严重，为盘活公司现有低效资产，集中公司有限资源

进一步落实现有“大面板、小模组”的发展战略，同时为解决与合力泰在

盖板玻璃领域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公司承诺在未来两年内，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业务转型等方式，不再从事现有盖板玻璃业务。 

三、独立董事意见 

事前认可：该方案可有效解决公司与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同业

竞争问题，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有利于公

司长远发展，同意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该解决方案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

结构，更好地聚焦优势业务, 集中资源落实 “大面板、小模组”发展战

略，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在审议相关议案时，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我们同意该方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4 日 


